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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河南四方达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半年度报告之跟踪报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保荐机构”）作为河南

四方达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四方达”、“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

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四

方达2012年上半年度规范运作的情况进行了跟踪核查，情况如下： 

一、四方达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

公司资源制度的情况 

（一）四方达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  

1、四方达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四方达的控股股东是方海江先生，持有公司33,910,125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28.26%；实际控制人是方海江、付玉霞夫妇，共持有公司44,713,500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37.26%。方海江先生为公司主要创始人，自1997年起一直担任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付玉霞女士为公司创始人之一，2003年至今担任公司副董

事长兼副总经理。 

2、其他主要关联方 

除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外，公司关联法人有恒升泰和（北京）投资有限公

司；关联自然人有方海江、付玉霞家族的其他股东，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公司上述关联自然人之间的亲属关系如下：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方海江先生

与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付玉霞女士为夫妻关系；方海江先生与董事方春凤女士为

兄妹关系；董事傅晓成先生与付玉霞女士为兄妹关系；股东邹淑英女士是方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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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叔叔的配偶，同时与董事邹群英女士及监事邹红缨女士、股东邹桂英女士为

姐妹关系；董事兼副总经理杨国栋先生是方海江先生姐姐的配偶。其他关联自然

人之间均不存在亲属关系。 

（二）四方达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

用公司资源制度的情况 

四方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章程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制定了《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

制度》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对外担保管理办法》、《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等

规章制度，并于2012年上半年修订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和报备制度》及《公

司章程》，建立了规范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

运作，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源。  

保荐机构通过访谈相关人员、查阅公司2012年上半年度报告、查阅公司股东

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相关文件等方式进行核查。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四

方达较好地制定并执行了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

资源的制度；2012年上半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没有违规占用

公司资源。保荐机构将在持续督导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督导公司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

公司资源的制度。 

二、四方达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

害公司利益的内控制度情况 

公司制订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

《监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对外

担保管理办法》、《对外投资管理办法》、《总经理工作细则》等规章制度，以

及《内部控制制度》、《内部审计制度》、《货币资金管理制度》等内控制度，

以避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公司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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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条规定，“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一）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的担保；（二）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50％以

后提供的任何担保；（三）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四）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30％；（五）连续十

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且绝 对金额超过3000

万元；（六）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七）深圳证券交易

所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担保情形。” 

《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公司进行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

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交易达到标准之一的，应由董

事会作出决议方可实施；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

交易事项根据本章程规定应提交股东大会批准的，在董事会作出决议后并报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 （一）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10%

以上，该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数

据；（二）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500万元；（三）交

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净利润的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100万元；（四）交易的成交金额（含

承担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500

万元；（五）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以上，

且绝对金额超过100万元。（六）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30万元以

上的关联交易。（七）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100万元以上，且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0.5％以上的关联交易。 上述指标计算中涉及的

数据如为负值，取其绝对值计算。公司在十二个月内发生的与同一交易标的相关

的同类交易，应当累计计算。” 

保荐机构通过访谈相关人员，查阅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相关文

件，抽查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费用报销单以及工资支付记录等材料，查

阅公司2012年上半年度报告进行核查。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四方达较好地制

定和执行了避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公司利益的内部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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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制度，2012年上半年不存在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

公司利益的情况。保荐机构将在持续督导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督导公司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

之便损害公司利益的内控制度。 

三、四方达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情况 

（一）四方达关联交易制度 

为了规范关联交易，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按照《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在《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

办法》等制度中对关联交易的决策权力与程序作了如下规定： 

1、《公司章程》对于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规定，

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

担保，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

应当参与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股东大

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与关联交易有关联关系的股东的回避和表决程序如下： 

（1）关联股东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向董事会披露其与该项交易的关联关

系，并自行申请回避。 

（2）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时，会议主持人应当向大会说明关联股东与该

交易的具体关联关系。 

（3）股东大会对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会议主持人应当宣布关联股东回避

表决。该项关联交易由非关联股东进行表决。 

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不得对该项决议行

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

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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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董事会的无关联董事人数不足3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若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 

股东会及董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

金额在30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100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0.5％以上的关联交易，由董事会审议决

定。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金额在1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的关联交易，由股东

大会审议决定。 

2、《董事会议事规则》对于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 

关于委托出席的限制，委托和受托出席董事会会议应当遵循以下原则：在审

议关联交易事项时，非关联董事不得委托关联董事代为出席；关联董事也不得接

受非关联董事的委托。 

出现下述情形的，董事应当对有关提案回避表决：《公司章程》规定的因董

事与会议提案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而须回避的其他情形。 

在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有关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关联关系董事出席

即可举行，形成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董

事人数不足三人的，不得对有关提案进行表决，而应当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3、《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主要内容 

关联交易是指公司或者其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

者义务的事项，包括以下交易：购买或者出售资产；对外投资（含委托理财、委

托贷款等）；提供财务资助；提供担保；租入或者租出资产；委托或者受托管理

资产和业务；赠与或者受赠资产；债权、债务重组；签订许可使用协议；转让或

者受让研究与开发项目；购买原材料、燃料、动力；销售产品、商品；提供或者

接受劳务；委托或者受托销售；与关联方共同投资；其他通过约定可能引致资源

或者义务转移的事项；深交所认为应当属于关联交易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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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 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公司与关联

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的关联交易，由董事会审查决定。公司不得直接或者通过子公司向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供借款。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外）金额在 1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关联交易，应聘请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对交易标的进行审计或者评估，

并将该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不论数额大小，均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及时

披露，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为持股 5%以下的股东提供担保的，参照为关

联方提供担保的规定执行，有关股东应当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董事会、股东

大会对关联交易进行审议表决时，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应当回避。 

（二）2012 年上半年度四方达关联交易情况 

2012 年上半年度，公司没有发生关联交易。 

（三）保荐机构关于四方达关联交易的意见 

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制定的相关管理制度，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相关

文件，抽查公司日常经营往来合同，查阅公司2012年上半年度报告，并与相关人

员访谈。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2012年上半年度四方达未发生关联交易。保荐

机构将在持续督导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督导公司有

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 

四、四方达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92号文核准，公司公开发行2,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格为24.75元/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495,000,000.00元，

扣除发行费用31,881,166.30元，发行募集资金净额463,118,833.70元。利安达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2011年2月2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利安达验字（2011）第1008号《验资报告》。 

（一）募集资金管理及专户存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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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达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规定，四方达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并严

格履行使用审批手续，以便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2011年3月，四方达、国泰君安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所在银行分别签订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截止2012年6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1、公司在中国银行郑州金水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248109945367，存放金额为 12,858.07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复合超硬材料高技术

产业化项目所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公司在中信银行郑州南阳路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7392410182600020312，存放金额为 3,237.52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复合超硬材料

制品项目所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3、公司在交通银行郑州铁道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411060300018150367044，存放金额为 2,044.20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复合超硬材

料及制品研发中心工程所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4、公司在浦发银行郑州陇海路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76120154500002003，存放金额为 28,172.09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其他与主营业务

相关的营运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 

2012年1-6月，根据建设规划，公司发生募投项目相关支出总额为4,208.40万

元，其中，截至2012年6月30日，公司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提取并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金额为15,709.44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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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预计项目 

总投资金额（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万元） 

截止期末 

投资进度（%） 

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复合超硬材料高技

术产业化项目 
12,858.07 11,975.07 93.13% 

复合超硬材料制品

项目 
3,237.52 2177.34 67.25% 

复合超硬材料及制

品研发中心工程 
2,044.20 78.56 3.84% 

超募资金投向 

金属切削用

PCD/PCBN 复合片

产业化项目 

9,203.94 468.82 5.09% 

聚晶金刚石复合片

（PDC）截齿及潜孔

钻头 

13,231.07 1,009.65 7.63% 

其他与主营业务有

关的营运资金 
5,737.08 0 0% 

通过与公司相关人员访谈，查阅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相关的规章制度、2012

年半年度报告，与公司及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并核对资

金存放银行的对账单，抽查募集资金使用原始凭证等资料，保荐机构对于公司募

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

公司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募集资金管理的规章制度，签订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设立了募集资金专户，对募集资金进行

专户存储，不存在变更或变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

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保荐机构将在持续督导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持续关注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

项 。 

五、四方达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保荐机构查阅了公司财务资料，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相关文件。

经核查，2012年上半年度公司未向他人提供担保。 

保荐机构将在持续督导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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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关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六、其他重要承诺 

为避免与公司之间可能出现的同业竞争，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和保证公

司的长期稳定发展，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方海江先生和付玉霞女士向本

公司出具了《承诺函》，承诺函的主要内容如下： 

“1、在本人持有四方达股份期间，本人不在任何地域以任何形式，从事法律、

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章所规定的可能与四方达构成同业竞争的活

动。 

2、本人从第三方获得的商业机会如果属于四方达主营业务范围之内的，则

本人将及时告知四方达，并尽可能地协助四方达取得该商业机会。 

3、本人不以任何方式从事任何可能影响四方达经营和发展的业务或活动，

包括： 

（1）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和客户资源阻碍或者限制四方达的独立发展； 

（2）捏造、散布不利于四方达的消息，损害四方达的商誉； 

（3）利用本人对四方达的控制地位施加不良影响，造成四方达高管人员、

研发人员、技术人员等核心人员的异常变动； 

（4）从四方达招聘专业技术人员、销售人员、高级管理人员； 

4、本人将督促本人的配偶、成年子女及其配偶，子女配偶的父母、本人的

兄弟姐妹及其配偶，本人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以及本人投资的企业，同受

本承诺函的约束。” 

截至2012年6月30日，上述承诺人未发生违反同业竞争承诺的情况。 

保荐机构将在持续督导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持

续关注该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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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四方达超硬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2012年上半年度跟踪报告》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袁华刚                         胡耀飞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8 月 20 日 

 

 

 


	2、《董事会议事规则》对于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
	3、《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主要内容
	（1）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和客户资源阻碍或者限制四方达的独立发展；
	（4）从四方达招聘专业技术人员、销售人员、高级管理人员；



